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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县公安局胡官派出所结合辖区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发案特点，积极采取措施，开展精准式防范宣
传。

以宣传防范降发案为工作思路，通过“三大举
措”提高辖区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意识，保证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一是强化“金钟罩”反诈小程序
及国家反诈中心 APP 推广安装工作。发动广大居民
下载安装，切实提高普及率，扩大保护面。二是与金
融网点联合。主动联系辖区各银行金融网点，要求银
行柜面服务人员加强对汇款业务的查问力度，尤其注
意老年人、妇女等易受骗群体，加大其汇款业务的查
问力度。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在街道、社区宣传栏等
醒目位置张贴反电诈宣传页，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
中宣传，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刘通通

胡官派出所

“三举措”筑牢电信诈骗防护网

夏季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为进一步预防和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提高学
生和学生家长夏季安全防范意识，近日，齐河县公安局潘店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校园
开展“强化安全教育筑牢防溺水屏障”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为家长和学生详细讲解了夏季下水游泳的危害，指导父母不要让孩子一
个人在游泳池或者河边玩。与此同时，民警也讲授了因意外情况落水的自救方法，例如：
不通水性的人自救、水中抽筋的人自救、水草缠身的人自救、深陷漩涡的人自救等等。最
后民警告诉小朋友们，遇到别人溺水时，不要盲目救人，要掌握正确的急救知识。潘店派
出所将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日常巡查，为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侯荣泰

齐河潘店派出所强化安全教育筑牢防溺水屏障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法治发展环境，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近日，金乡县检察院干警深入民营企
业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活动中，金乡县检察院干警通过走访座谈，
耐心倾听企业诉求，详细了解企业法律需求，为
企业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劳动争议
等方面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就如何提升企业员工
法律素养、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安全防范工
作等问题与企业负责人交换了意见，提升企业
“以法治企”的管理水平，同时听取了企业对检
察机关的意见建议。此外，针对企业员工不同程
度存在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该
院专门印制了关于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职业病
预防等法律法规知识普法宣传册。

王倩

金乡县检察院

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为及时了解辖区的社情舆情，提高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近期，齐河县公安局安头派出所组
织民警深入辖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入户走
访活动。

走访中，民警本着“访民情、解民忧，化矛
盾、防风险、查问题”的原则，认真听取居民意
见，听取民声，收集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案
件线索。针对辖区外来人员、流动人口进行核查
登记，对发现的人户分离、流动人口及时登记造
册，暂住人口及住户家庭人员近期动向情况，及
时获取和传递深层次情报信息，形成多层面、多
结构、多信息、多渠道的管控模式，确保对辖区
人口情况掌握准确无误。同时，积极向群众宣传
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等安全防范知识，进一
步加强居民的自我防范意识。 王亚辉

齐河安头派出所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走访活动

郯城交警大队采取三项措施，强化大货车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向大货车严重违法行为亮
剑。

强化整治重点，严字当头抓整治。依托执法
检查站，在国、省道公路、农村道路、城乡结合
部路段设立检查点，对大货车超载、超速、无牌
无证、套牌假牌、故意遮挡号牌、不按规定安装
使用号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强化联勤联动，加力整治行动。行动
中，和其他部门加强沟通合作，联勤联动加大对
货车违法行为的查处治理。强化宣传教育，营造
整治声势。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报道专项整治行
动成果，将查处的有一定影响的货运车辆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及交通事故案例进行公开报道，提高
专项整治社会影响力。 孙常胜

郯城交警采取三项措施

严查大货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借款人
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抵押）人名称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原贷款行

山东金
太阳锆
业有限
公司

HTZ370837800LDZJ201900021、
HTZ370837800LDZJ201900022、
HTZ370837800LDZJ201900040

山东省博兴县永鑫化工
有限公司、孙玮、张玉
红、孙孟、山东金太阳锆
业有限公司

H T C 3 7 0 8 3 7 8 0 0 Y B D B 2 0 1 9 0 0 0 3 8 、
H T C 3 7 0 8 3 7 8 0 0 Y B D B 2 0 1 9 0 0 0 4 5 、
H T C 3 7 0 8 3 7 8 0 0 Y B D B 2 0 1 9 0 0 0 7 1 、
H T C 3 7 0 8 3 7 8 0 0 Z G D B 2 0 1 9 0 0 0 0 7 、
H T C 3 7 0 8 3 7 8 0 0 Z G D B 2 0 1 9 0 0 0 2 1 、
HTC370837800ZGDB201900009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博兴支行

山东星
之联生
物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借新还旧-001、2018-借
新还旧-002

淄 博方基制釉有限公
司、山东星之联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王慧
玲、刘景亮、王立堂、牟
玉峰

2018-借新还旧-公司保证 001、2018-借新还
旧-保证金 001、2018-借新还旧-个人保证
001、2018-借新还旧-个人保证 002、2018-借
新还旧-个人保证 003、2018-借新还旧-个人
保证 004、2018-借新还旧-股权质押 001、
2018-借新还旧-个人抵押 001、2018-借新还
旧-个人抵押 002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淄博西城
支行

山东益
佳食品
有限公
司

2016LD076、2016LD142

山 东东尉集团有限公
司、公培星、付桂玲、宋
永新、刘春燕、刘凯、闫
爱花、公超、山东益佳食
品有限公司

201 5DW Z G E 04 4 、201 5G R Z G E 06 7 、
2015GRZGE068 、2016GRZGEBZ063 、
2016GRZGEBZ064 、2016GRZGEBZ068 、
2017GRZGEBZ031 、2017GRZGEBZ032 、
2017GRZGEBZ033、2016LD076、2016LD142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邹平支行

博兴县
博纳金
板业有
限公司

一般授信业务 2016-7808084

李金亮、王志霞、山东中
诺药业有限公司、腾希
明、李金凤、宋玉峰、李
金荣、宋楠楠、博兴县博
纳金板业有限公司

2015 个人保证字第 052 号、一般授信业务
2016-7808084-2、一般授信业务 2016-7808084
-3、一般授信业务 2016-7808084-4、一般授
信业务 2016-7808084-5、一般授信业务 2016
-7808084-1、建质 2016-018 号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博兴支行

序号 债务人 本金（元） 利息（元） 借款合同号

1
山东汇源饮用水
股份有限公司

13984482.35 680681.08
临朐农商行借字 2014 第
1111450

2
山东汇源饮用水
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0.00 355451.85
临 朐 农 商 银 行 流 借 字
2015 年字第 2222220 号

合计 24984482.35 1036132.93

序号主债务人 主合同编号 保证人、抵押人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本 金 余 额

（元）
利息及孳息

（元）

1
青岛金盾交通设
施有限公司

授 信 协 议 ：2 0 1 5 年 信 字 第
21150425 号

青岛宏百川金属精密制品有限
公司、江涛、李勇钢、袁晓洁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5 年信字第
21150425 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 年信字
第 21150425 号

6999547.74 3960348.81

2
青岛运成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

授 信 协 议 ：2 0 1 4 年 信 字 第
2121140305 号

青岛天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青
岛耀利电脑商标有限公司、辛淑
芹、杨为俭、杨成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信字第
2121140305 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 年信
字第 2121140305 号

5000000.00 4147182.53

3
青岛荣一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2015 年信字第
71150910 号

青岛山贺实业有限公司、孙绍
荣、赵云风、青岛万福混凝土制
品有限公司、

不可撤销担保书：2015 年信字第 71150910 号
抵押合同：2015 年信字第 71150910 号

12900000 5458111.13

4
青岛山贺实业有
限公司

授 信 协 议 ：2 0 1 4 年 信 字 第
2121140148 号、借款合同：2015
年信字第 11150171 号、2015 年
信字第 11150169 号

青岛山贺实业有限公司、贺照众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信字第
2121140148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 年信字
第 2121140148 号

10862600.566483207.46

5
青岛维尔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授 信 协 议 ：2 0 1 4 年 信 字 第
2121141129 号

胶南市华瑞纸板厂、郝云星、李
永芹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信字第
2121141129 号

3470000 2152342.17

6
青岛福星锦龙商
贸有限公司

授 信 协 议 ：2 0 1 5 年 信 字 第
21150524 号

栖霞福星工贸有限公司、薛松、
初伟、李业辉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5 年信字第
21150524 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 年信字
第 21150524 号

11000000 6194040.43

7
诸城市威尔浦汽
车传动轴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2015 年招潍 15 字第
11151205 号

诸城市同翔机械有限公司、山东
鑫昊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诸
城坤泰传动轴有限公司、孙砚明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5 年招潍 15 保字
第 11151205-1 号、2015 年招潍 15 保字第
11151205- 2 号 、2015 年 招 潍 15 保 字 第
11151205- 3 号 、2015 年 招 潍 15 保 字 第
11151205-4 号

13689581.194493097.80

8
诸城市同翔机械
有限公司

授信协议：2014 年招潍 15 字第
21141201 号、借款合同：2014 年
招潍 15 字第 11141201 号

山东三工橡胶有限公司、王舜
昌、郑明云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招潍 15 保字
第 21141201-1 号、2014 年招潍 15 保字第
21141201- 3 号 、2014 年 招 潍 15 保 字 第
21141201-4 号

13000000.0011275173.91

9
潍坊世纪美联百
货有限公司

授信协议：2016 年招潍 12 字第
21160401 号、授信协议：2016 年
招潍 12 字第 21160402 号

李好友、张兰秀、李好兰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6 年招潍 12 保字
第 21160401-01、21160401-02；2016 年招潍 12
字第 21160402-01、21160402-02；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 2016 年招潍 12 抵字第 21160401
号、2016 年招潍 12 抵字第 21160402 号。

11000000.003582081.67

10
山东远通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

授信协议：2014 年招潍 12 字第
21140905 号、借款合同:2014 招潍
12 字第 11140905 号

潍坊北海冷轧板有限公司、山东
益通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杨林森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招潍 12 保
字第 21140905-01 号、2014 年招潍 12 保字
第 21140905-02 号、2014 年招潍 12 保字第
21140905-03 号；最高额抵押（编号 2014 年
招潍 12 抵字第 21140905-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

7,479,200.00 6,146,168.75

11
潍坊市益诚物资
有限公司

授信协议：2014 年招潍 12 字第
21140904 号 借款合同:2014 年
招潍 12 字第 11140904 号、2014
年招潍 12 字第 11141001 号

潍坊市益嘉置业有限公司、潍坊
北海冷轧板有限公司、山东益通
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杨林森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014 年招潍 12 保字
第 21140904-1 号、21140904-2 号、21140904-3
号、21140904-5 号；抵押合同：2015 年招潍 12
抵字第 11140904 号。

4,800,000.00 5,229,679.5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签订的编号为【招青分公 202002 号】的债权

转让合同，约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将拥有的青岛金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等十一户债权资产包依法转让给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保证、抵押、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详见下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特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

转让的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本息计算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单位：元/人民币

补充公告
2021 年 7 月 14 日，我司在山东法制报检察专刊第四版上

发布了山东华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 18 户债权资产处置公
告。根据我司处置进度，现增加山东绿邦数据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两笔债权对外处置，具体补充公告内容如下：

一、增加处置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两笔
债权信息(基准日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

备注：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数额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债务人应支付给我司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相关合同协议
及生效法律文书计算。本公告清单所列对应担保措施以合同、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准，债权担保从属权利与债权一并转让。

二、其他说明事项：资产处置涉及的交易条件、对交易对
象的要求等事宜与原资产处置公告一致。

三、公告期限：自本补充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公
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四、联系方式：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刘经理，
联系电话：(0531)67776274，济南市历下区颖秀路 1237 号。

五、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
(0531)6777631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序号 客户名称 债权本金 欠息 担保人

1
山东绿邦数据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5,726,210.00 123,823.87
梁晓鲲、冯洲、
王江宁、谢毅

2
山东绿邦数据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1,973,790.00 42,606.38
梁晓鲲、冯洲、
王江宁、谢毅

总计 7,700,000.00 166,430.25

编号 2021-39

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
淄博瑞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 7 月 7 日，你单位

因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欠缴社会

保险费壹万壹仟柒佰零捌元陆角玖

分大写)。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

条规定，责令你单位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 11708 .69

元以及滞纳金(标准为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逾期未缴纳、又无正当理由的，

我们将依法提请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直接划拨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如有异议，可自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相关部门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诉讼期间不

影响本通知执行。

联系电话：2922676

淄博市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1 年 7 月 8 日

公 告
我所接受赠与人马文会、受赠人李展英的委托，对赠

与人、受赠人双方签订的“赠与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
以及签订过程予以见证，赠与人自愿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
位于蓼兰镇双柳树村 327 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平集
用(2013)第 83372681、平集用(2013)第 83372670 两处宅基地
及房屋，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一并赠与给受赠人李展英一人
所有。现予以公告，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以上赠与财产有
争议，请于登报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见证单位书面提
出，逾期属于对权利的放弃，该见证书将产生法律效力。

特此函告。
联系人：杨兴茂，电话：13061352678

公告单位：平度城德法律服务所

2021 年 7 月 18 日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受让了其债权(包含主债权及其从权利)。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 〇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注：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利息余额、币种。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
支付给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泰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
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联系。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济南市龙奥西路银丰财富广场 B 座
联系人：张猛 电话：0531-81281230
潍坊瀛岳房地产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关街道工业街 77 号
联系人：沈祥利 联系电话：1576255528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经财政部及银监会批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改制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公司各办事处机构名称统一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XX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公司”，
简称“中国信达 XX 分公司”。据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名称变更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抵押)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编号：信鲁-A-2021-042)，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抵押)人。
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抵押)人或借款人、担保(抵押)人的承继人向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抵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

用人单位对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提供资产担保

告 知 书
张社险担告字〔2021 〕第 6 号

淄博瑞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实，你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社会保险费申报
缴纳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规定，现要求你单位以抵押、质押的方式
对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提供资产担保，并
应由具备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抵押财
产或质押财产进行评估。

你单位应在 2021 年 7 月 18 日前向淄
博市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以下简称
区社保中心)提供具备合法评估资质的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资料。经区社
保中心对资产评估机构资质及提供担保

资产进行审核后，如担保资产能够足额清
偿所欠缴社会保险费，区社保中心与你单
位依法签订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需要
办理登记的，应当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或者
质押登记。

你单位逾期未对所欠缴社会保险费
提供资产担保，区社保中心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三
款，《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二
十五条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
扣押、查封、拍卖你单位财产，以拍卖所得
抵缴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区社保中心地址：张店区新村西路
220 号

邮编：255200
联系人：郭锋 联系电话：0533-2922676
淄博市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1 年 7 月 8 日

履行行政征收决定催告书
张社险催告字〔2021 〕第 6 号

淄博瑞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向你单位依法公告送达《社会

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编号：2021-1)。在规定期限内，你单位
未履行我中心作出的依法征收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
位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中国银行张店支行(地
址：新村西路 99 号，接收社会保险费账户账号：222107081489，
户名：淄博市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缴纳社会保险费本
金人民币肆仟肆佰贰拾陆元贰角贰分(小写：4426 .22 元)及滞
纳金(标准为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地址：新村西路 220 号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531 室
联系人：郭锋 联系电话：0533-2922676

淄博市张店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

2021 年 7 月 8 日

债权处置公告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拟于近期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对合法
拥有的以下不良债权进行处置，详情如
下：

1、借款人段振兴，贷款起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至 2012 年 4 月 29 日，贷款金额
30000.00 元，段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结
欠本金 0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

2、借款人李华晓，贷款起止 2015 年 1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 月 23 日，贷款金额
60000.00 元，王光家、李光柱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现结欠本金 60000 .00 元及相应利息
和费用。

3、借款人房学工，贷款起止 2014 年 4
月 21 日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贷款金额
200000 .00 元，李钦绪、李钦尊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现结欠本金 199999 .90 元及相应
利息和费用。

4、借款人李山刚，①贷款起止 2012 年
09 月 02 日至 2013 年 08 月 01 日，贷款金
额 200000.00 元；②贷款起止 2013 年 05 月

19 日至 2013 年 08 月 01 日，贷款金额
100000 .00 元，由李为民、孟庆亮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本金余额 254428.25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
人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
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权。以上交易的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行
内部人员，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
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得
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经营中心

地址：山东省邹平市鹤伴一路 35 号
联系电话：0543-4352583 监督电话：

0543-4893993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

债权的有关情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公告
胡素青、刘鑫：

2021 年 6 月 9 日，刘景新与王虹签

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刘景新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与胡素青、刘鑫签订《抵押借

款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

权本金、利息、逾期履行滞纳金、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等与债权有关的全部债

权权益，转让给王虹。王虹依法受让了该

笔债权。(截止 2021 年 6 月 9 日债权本金

余额 45 万元)。

刘景新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现

通知你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你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虹履行上述《抵押

借款合同》确定的付款义务。

联系人：王虹，联系电话 15244279789

刘景新

2021 年 7 月 19 日

债权转让通知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科技支行

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将依法享有的以下债
权全部转让，详情如下：

借款人马德江，债权总金额约人民币
1091297.70 元，其中本金 288991.01 元，欠息
合计 802306.69 元，(利息截止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2021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亦
在处置范围内)，该债权买受人为黄月。

以上借款人所欠债权本金、利息、罚息、
其他费用及与债权相关的其他从权利一并
转让。请以上借款人及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
向相应买受人履行偿还等相关义务。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0531-87933306
地 址 ：济 南 市 槐 荫 区 经 四 路 4 8 2

号 1- 10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科技支行

2021 年 7 月 20 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员工姓名：李宪法 身份证

号：370725197110200670

由于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2021 年 7 月 9 日为你的劳动合同

解除之日，工资结算到 2021 年 7

月 8 日。

请你接到本通知书 3 日内到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南苑机场 6

号顺丰速运办理离职手续。在办

妥所有离职手续后，此通知作为

领取离职工资的依据之一。

特此通知。

恒英人力资源服务(宁波)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确保街道
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开展，济南市章丘区白云湖街
道纪工委对所辖村支部书记进行廉政谈话。

廉政谈话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围绕街道
党工委重点工作、防汛、疫情防控、扶贫、安全
生产、环境整治、廉洁自律等展开谈话提醒。同
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做
到旗帜鲜明，强化政治担当，严明政治纪律，时
刻与街道党工委保持一致。二是加强工作作风建
设。改进工作方式，强化担当意识，时刻严明组
织纪律，着力打造履职尽责的党员干部队伍。三
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增强党性修养，牢记
党纪党规，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筑牢廉洁自律的
“防火墙”。 孙晓燕

“一对一”廉政谈话

筑牢廉洁自律“防火墙”

近期，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纪工委组织部门
人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增
强工作成效。

坚定理想信念。结合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和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重温党章和入党誓词活动。深入学
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补足精神之“钙”。为民服务办实
事。发扬和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强化为民服务意识，
不断提高服务群众水平，提升办事效率。将学习成效
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来，全力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强
化监督职能。始终坚持从严工作方针，发挥群众监督
和舆论监督作用，忠诚履职、真抓实干，推动工作取
得新发展、新成效。 李维卫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提质增效促工作
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临沂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结合实际，找准问题，细化方
案，层层部署，“防+治”并举，全力开展打击整
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蓝剑”行动，为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临沂、美丽临沂，绘就绿水青山沂蒙新画
卷作出积极贡献。

划定区域，严格限行。严防重点管控车辆进入
禁限行区域，净化城区环境。联合执法，重点管
控。切实加强与交通、城管等部门的联合执法，形
成机动车污染防治管控合力。科技赋能，提升效
率。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实现货运车辆违反禁限行
规定自动抓拍取证，减少排放不达标车辆上路。加
强宣传，扩大影响。深入做好企业、驾驶人的宣传
教育，增强全民守护良好生态环境意识。

姜伟 主文娟

“蓝剑”出鞘，守护碧水蓝天

今年以来，济南市章丘区绣惠街道纪工委坚持
以“第一种形态”为抓手，积极开展约谈函询、批
评教育、诫勉谈话工作，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街道纪工委借助微信群、主题党日活动，定期
向各部门、各党支部推送政策法规解读、廉政故
事、典型案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结合日常监
督察访、群众举报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第
一时间通过约谈函询等方式进行纠治，真正把警示
约谈融入日常，避免“小错”演变成“大错”。截
至目前，街道纪工委共开展抓早抓小工作 70 余人
次，其中任前廉政谈话 44 人次，批评教育 6 人
次，约谈 6 人次，谈话提醒 27 人次。通过开展抓
早抓小工作，机关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有了显著
提升。

聂恒洋

章丘区绣惠街道纪工委

常态化开展提醒工作

7 月 2 日，齐河县公安局祝阿派出所民警帮助加油站追回加油款获表扬。
下午 15 时许，祝阿派出所接到京博加油站求助称，有一名顾客在加油站加了 2000 元

钱的油，但是支付的时候只支付了 200 元，希望民警可以帮忙追回。民警了解情况后第一
时间调取监控，查找车辆。在确定车辆车牌后，民警顺藤摸瓜找到车主陈某。民警将具体
情况告知陈某后陈某表示，自己当时急着走，结果在付款时少加了一个零，出了这个乌龙
事件。随后陈某加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微信，转账支付了 1800 元钱。加油站随后又给民
警发感谢短信表示谢意。 刘亚

祝阿：帮助加油站追回加油款
随着村级换届工作顺利完成，济南市章丘区双山

街道纪工委及时推进廉政教育，为新任村(社区)“两
委”干部打好廉洁“预防针”，对其履职尽责、廉洁
自律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双山街道纪工委、监察室坚持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的原则，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组织
新任村(社区)“两委”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从遵守
议事程序、财经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方面，
结合本地负面典型案例，用身边人身边事为新当选的
村(社区)“两委”干部敲响警钟。通过建立村干部
“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村级权力具体实施责任主
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开公示等内容，促使新一届
村(社区)干部在履职之初便有章可循，确保村务权力
规范运行。

薛欣

章丘区双山街道

履职尽责推进廉政教育

近日，临沭交警大队辖区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张某驾驶轻型栏板货车行至临沭县城
东一路时，与杨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致杨某受伤。事发后杨某伤情严重，在临
沂市人民医院治疗，需花费大笔治疗费用。

经调查了解，杨某家庭困难，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临沭交警大队了解情况后，为
杨某申请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并为其垫付了 82000 元的抢救费用。现杨某伤情
恢复良好，对临沂市公安局道路交通基金办的救助表示感谢，并承诺收到赔偿款后，优先
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

高牧青

临沭交警运用交通救助基金帮扶危难群众

“不抽烟，你们喝点水再走！”日前， 75 岁的
安丘市辉渠镇西浒崖村的刘庆文夫妇，拉住上门处
警的辉渠派出所民警的手说。

当天的事儿并不大。中午 13 时许，辉渠派出所
民警接到刘老汉报警，称自家装钱的茶叶罐被
“偷”了，里面装有 1000 元现金和银行卡、社保卡
等物品。民警立即赶到刘老汉家，早已等候在门口
的刘老汉夫妇见到民警，焦急地说起了“失窃”的
经过。

原来，老两口今年均已 75 岁高龄，早已干不了
农活，好在膝下有三个孝顺的女儿，国家也有养老

医疗补贴，老两口平常勤俭持家，日子倒也过得不
错。这天中午，老两口吃过午饭，商量着取点钱去
超市买点生活用品。不曾想回头去找钱时，却发现
平常放在卧室存放现金和银行卡的茶叶罐不见了踪
影，这可把老两口急坏了，茶叶罐里装着的 1000 元
钱和银行卡、社保卡，可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民警了解情况后，马上查看了现场，发现刘老
汉家门窗锁具完好，内外墙面也无明显攀爬痕迹。
而刘老汉夫妇也表示，这几天无外人到过家中，民
警基本排除了入室盗窃的可能。

民警猜想，会不会因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往事，

记错了放钱罐的地方？在征得两位老人同意后，民
警便在老人家中里里外外帮他们找起钱罐来。果
然， 10 多分钟后，民警在老人卧室隔壁的桌子底下
找到了钱罐，经两位老人认真清点，里面的钱物丝
毫不差。

见到民警找回钱罐，两位老人笑逐颜开，刘老
汉当即拿出香烟，要汗流浃背的民警抽支烟“歇歇
腿儿”，被民警婉言谢绝；刘大妈也拿来毛巾和热
水，说什么也不让民警这么回去：“不抽烟，你们
擦把汗，喝点水再走！”

苑国强

“不抽烟，你们喝点水再走！”
为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稳定，齐河县公安局宣章屯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他们深入践行“枫桥经验”，将“枫桥经验”与辖区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紧紧围绕

“排查、走访、宣传”三个环节，组织民警逐一走访辖区村庄、社区。走访中，注意收集
社情民意和矛盾纠纷信息，对重点家庭、重点人员及邻里纠纷等逐一进行排查化解，确保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有效保障了辖区治安稳定，为建设美丽乡
村、振兴乡村经济营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泮菲

宣章屯镇践行“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


